
 
 

信用卡條款的主要使用條款及細則  

我們的信用卡條款是我們的條款及細則。它記錄了我們對彼此作出的承諾。這是您與我

們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我們將這份協議稱為我們的信用卡條款。我們的信用卡

條款將在您的信用卡獲得批核並在啟動後開始生效。 

這份協議中所提及的「我們」或「本行」一律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所提及的 

「您」或「您的」一律指信用卡上所示的人。 

信用卡條款的主要使用條款及細則摘要如下，請閣下特別注意。閣下應閱讀信用卡條款全

文 (如下文與信用卡條款全文有任何不符，概以信用卡條款全文為準)。 

1. 各項交易 (包括現金貸款) 均由您負責，包括與您戶口連結的信用卡所進行的下列各項

交易 : 

• 以非接觸方式付款的小額交易，或 

• 使用您的保安資料進行的交易。 

即使發生以下情況，您仍需對經簽署授權的所有信用卡交易負責 : 

• 用於進行交易的簽署與您信用卡上的簽署不同，或 

• 您沒有在信用卡上簽署。 

2. 我們可在得到您的明確同意後提升您的信用限額或向您提供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儘

管您已同意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往後您仍然可以更改相關安排。如果您不同意

提升信用限額或拒絕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我們將不能批出超出您的信用限額的

交易，下列類型交易（此類交易稱為「例外信用卡交易」）除外: 

• 並非由本行即時處理的交易，  

• 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  

• 流動或非接觸式付款交易，  

• 獲批核但延遲記賬的交易，  

• 由於各種原因 (如外幣交易 中的匯率波動) 導致記賬金額超出批准交易金額

 的交易，及 

• 獲 Visa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或銀聯批核記入您的信用卡戶口而可能引致超

 出信用限額的交易。 

 

如果結單結欠（扣除當時已記入您信用卡戶口的所有費用及收費後）超出您信用卡的

信用限額，而您曾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我們可向您收取超出信用限額信貸手

續費（包括例外信用卡交易）。如您並沒有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我們只能就

例外信用卡交易收取超出信用限額手續費。 

 

您應該對每項超出信用限額的交易負責。 

 

 



 
 

3.   如您在到期日或之前未全數繳付結欠金額，即使您已全數繳付最低付款額，我們仍將向

您收取財務費用，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果您未能在到期日或該日前全額支付最低付款額，

除了支付財務費用外，您須支付逾期費用。逾期費用將在下一個結單日從您的戶口中扣

除。本行可不時調整利率及費用，請您在我們的網站上查閱最新相關產品資料概要、收

費表及服務費用簡介。 

4.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您發現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或您的信用卡失竊，您應該立即聯

絡我們。如您沒有在結單日起的 60 日內通知我們發生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我們可

能無法採取任何行動。如果您未能在上述 60 日期限內通知我們，您將無法就上述交

易向本行提出反對或要求本行作出任何補救。 

5. 您必須繳付我們的信用卡條款下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欠款，其中包括利息、費用及收

費。所有向我們繳付的金額必須全數付清，不得扣除任何款項（無論是稅款或其他

款項）。我們可從我們欠您的款項中扣除或以其他方式向您追討我們根據法律規章

必須向任何政府、監管機構或第三方支付的款項（無論是稅款或其他款項）。此項規

定即使在信用卡被取消後依然適用。 

6. 作為戶口持有人，您對您戶口名下的所有信用卡享有全面控制權並須負全責。即 : 

• 您須準時繳清信用卡債務，  

• 您可查看結單上所有持卡人的交易，  

• 您應就附屬卡持卡人使用戶口 (包括導致您違反本信用卡條款的使用) 負責，及 

• 我們可就該等附屬卡的使用向您及/或附屬卡持卡人追究責任。 

附屬卡持卡人將不需就向任何其他附屬卡持卡人發出的任何附屬卡或主信用卡的使用  

承擔任何負責責任。 

7. 我們可使用或調動您於本行維持的任何戶口中的資金，以抵扣您的欠款。我們亦可將

我們的信用卡條款下的任何欠款與您於本行維持的任何其他戶口中的結欠合併或綜合

計算。 

8. 我們可在無需事先通知您的情況下暫停或取消您的信用卡或終止您的戶口。您可隨時取

消信用卡或戶口(包括附屬卡) ，只須通知本行即可。我們將儘快取消您的信用卡， 並

向您發送一份信用卡結單，以便您全額繳付結欠。 

9. 如您的信用卡或戶口被暫停、取消或終止： 

• 我們可繼續就您仍未繳付的金額收取財務費用，直至您付清全部款項為止，及 

• 您必須繳付您欠本行的全部款項，包括已產生但尚未記入您戶口的任何交易款項。 

10. 我們還可能: 

• 要求您償還您欠本行的全部款項，及 

• 最終採取法律行動追討欠款 — 您可能需要承擔我們因追討欠款而招致的費用，包

括我們的律師費和第三方收債公司的費用。 

 



 
 

11. 我們可就您使用的不同類別的信用卡不時增加、減少或更改這些服務或優惠或關於您

使用這些服務或優惠的條款及細則，而無需事先向您發出通知。 

12. 您的信用卡或戶口不可用作賭博或任何非法活動的付款。 
 

13. 我們身處的世界瞬息萬變，有時候我們需要更新我們的信用卡條款、利率或費用。對我

們的信用卡條款、利率或費用作出任何對您造成不利影響的更改之前，我們通常會向您

發出合理的通知。 

14. 如果您的個人資料發生任何變動，請在 30 日內告知本行。 

15. 如您的信用卡為港幣卡，而您並非以港幣進行信用卡交易，我們將參照我們處理交易

當日 Visa 或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按實際情況而定)所採用的匯率釐定轉換匯率，並根據

該轉換匯率將交易金額折算為港幣，再將相應交易金額從您的戶口中扣除。 如果您並

非以信用卡貨幣進行信用卡交易，本行可要求您支付 Visa、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或銀聯 

(按實際情況而定) 向本行收取的全數或部分交易費用。 

16. 請妥善保護您的信用卡、戶口和保安資料。在發生下列情況時立即通知我們 : 

• 您的信用卡遺失、失竊或被不當使用，  

• 您的保安資料遭未經授權披露，  

• 您發現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或 

• 您的個人資料或保安資料不再安全。因為在您通知本行之前，全部責任均由您個人

承擔。在您及時通知我們或 Visa、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或銀聯（按實際情況而定）任

何成員後，您就每張信用卡或每個銀聯雙幣子戶口（按實際情況而定）所發生的未

經授權交易須承擔的責任最高為港幣 500 元，但下列情況除外： 

▪ 您允許他人使用您的信用卡或保安資料，  

▪ 您在使用或保管信用卡或保安資料的過程中有欺詐或重大疏忽，其中包括未 

 有採取我們建議的任何安全防範措施，或 

▪ 相關交易為現金貸款交易。 

17. 下列條款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並優先於本條款及細則中包含的任何類似條款: 
• 我們將提供兩個子戶口 : 一個港幣戶口及一個人民幣戶口。 

• 您的人民幣交易 (包括現金貸款) 金額將從人民幣子戶口中扣除。所有其他 (港幣

或任何其他幣種) 交易 (包括現金貸款) 金額將一律從港幣子戶口中扣除，並按照

本行處理交易之日釐定的通用匯率計算。 

• 如果您從銀聯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並已將在本行開立的戶口與您的信用卡連結 

(「連結戶口」) : 

▪ 在香港，您可選擇以提取現金形式從連結戶口中取款，或以現金貸款形式從您

的港幣子戶口中取款，  

▪ 在中國內地，本行將這種提款視為從您的人民幣子戶口中提取現金貸款，或 



 
 

▪ 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外的地區， 而您的連結戶口中的資金足以支付您提

取的現金總額，本行會將這一提款視為您從連結戶口提取現金。如果您的連結

戶口中的可用餘額不足以支付您提取的現金總額，那麼本行會將整筆提款視為

您從港幣子戶口中提取現金貸款。 

• 您應以兩個子戶口各自的貨幣繳付您欠本行的款項。在操作信用卡還款時，我們不會

轉換或調動您向任何一個子戶口所作的任何還款以償還另一個子戶口尚未償還的結

欠。 

如您發現本條款及細則的英語版本和中文版本內容有任何差異或不一致之處，本行一律

以本條款及細則的英語版本為準。 

2024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 


